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信用承诺书
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             。

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严格遵守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；

二、在办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时提供的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有效；

三、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，按时足额支付工资；

四、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、禁止使用童工规定、最低工资规定、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；

五、依法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；

六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提供虚假就业信息，不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服务，不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，不伪造、涂改、出租、转让、买卖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；

七、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；

八、发生违法失信行为，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接受行政执法部门给与的行政处罚、约束和惩戒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；

九、本《劳动保障信用承诺书》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        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